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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發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08）

有關訂立增資協議
須予披露交易

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與武漢城

開訂立合作協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根據合作協議協定，武漢兆悅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武漢

兆悅城」，即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益悅及武漢城開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

月十日簽訂的合作協議成立之項目公司）的總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元。益

悅及武漢城開將分別認購人民幣 4,900,000元及人民幣 5,100,000元，佔武漢兆悅

城註冊資本的 49%及 51%。

繼該公告後，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益悅與武漢城開訂

立增資協議（「增資協議」，為合作協議的補充協議），據此，各方同意，武漢兆悅

城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1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50,000,000元（「增資」）。益悅及

武漢城開同意分別進一步出資人民幣 19,600,000元及人民幣 20,400,000元，支付

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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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就計算相關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而

言，根據合作協議及增資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應合併計算。由於根據合作協議及增

資協議擬進行的交易的一項或多項合併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

據上市規則，該兩項交易合共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報告及

公告規定。

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與武漢城開

訂立合作協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根據合作協議協定，武漢兆悅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武漢兆

悅城」，即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益悅及武漢城開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

十日簽訂的合作協議成立之項目公司）的總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元。益悅及

武漢城開將分別認購人民幣 4,900,000元及人民幣 5,100,000元，佔武漢兆悅城註冊

資本的 49%及 51%。

繼該公告後，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益悅與武漢城開訂立

增資協議（「增資協議」，為合作協議的補充協議），據此，各方同意，武漢兆悅城的

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1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50,000,000元（「增資」）。益悅及武漢城

開同意分別進一步出資人民幣 19,600,000元及人民幣 20,400,000元，支付註冊資本。

增資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訂約方：

(a) 益悅

(b) 武漢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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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武漢城開於本公告日期持有武漢兆悅城 51%權益外，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武漢城開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的第三方。

增資：

根據增資協議，武漢兆悅城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1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50,000,000元。益悅及武漢城開同意，於武漢兆悅城取得新營業執照後分別進一步

出資人民幣 19,600,000元及人民幣 20,400,000元，以支付註冊資本。

增資協議中將由益悅及武漢城承擔的出資額是基於彼等各自於武漢兆悅城持有的股

權，並經益悅及武漢城開公平磋商後釐定。

益悅於合作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的資本承擔合計約為人民幣 653,330,260元。益悅將

以股東給予本集團的貸款撥付上述資本承擔。

除增資協議所載之修訂外，合作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文的效力不受影響。

完成：

假設武漢兆悅城的註冊資本並無進一步變動，於增資完成後，益悅及武漢城開將各

自持有武漢兆悅城 49%及 51%股權，且武漢兆悅城將仍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因此

其財務業績將不會併入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

有關增資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益悅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益悅主要從

事房地產投資及開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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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城開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土地開發及物業管

理等業務。

訂立增資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房地產產業鏈投資服務及新興產業投資，而合

作協議（經增資協議修改）項下的交易是在本集團一般和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經各訂約方公平協商一致，增資將優化武漢兆悅城的資本結構，有利於其未來財務

健康及穩定運營。董事認為，增資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及合作協議（經增資協

議修改）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就計算相關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而言，

根據合作協議及增資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應合併計算。由於根據合作協議及增資協議

擬進行的交易的一項或多項合併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

則，該兩項交易合共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報告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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